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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論家庭管治》  許志毅  

  

吾人建立《齊家學》以明一較整全、相應於現代之家庭教育論說。今從營運 一

端以說明《齊家學》之核心理念，前數文分別論及家庭之意識、結構、道德、經濟

與管治幾方面。今吾人申明，一切現實上的人事，實際上皆為吾人落實理想之處；

而吾人家庭理想之開展，實有其主觀根據及客觀價值，茲表列如下：  

家庭實踐 主觀根據 客觀價值 

家庭建立、

家庭結構 

家庭意識、返本意識、欲

延展父母之愛與和諧之心 

 

現實：維持血緣關係、共同生

活、互相照應 

理想：與生命根源融合、持守

純真之和諧 

家庭道德 家庭意識、返本意識、放

下自我之心 

 

現實：家人有規有矩 

理想：放下自我、成就人生更

高價值 

家庭經濟 家庭意識 

放下自利、開出公心之心 

現實：分配資源，滿足個人生

活需要、生活豐足 

理想：讓物質發揮更高之價值 

家庭管治 家庭意識 

承擔使命之心 

現實：治理家庭運作 

理想：維持家人以追求家庭和

諧為共同目的 

 

 

 

本會通告： 

計劃半年內將一連發表十二篇文章，以營運角度，了解現代家庭的意義與實踐模式。 

 

 



第二頁 

 

《學言》  聯絡電郵：pmtr.center@gmail.com  

 當家長營運家庭之時，須深明上述之義，並了解此種種價值之所以能得以實現，端賴家長之

修養。吾人皆有“希望世界變好的心”，然而，此心之落實點在哪裡？就在現實之中！最近者，

即在自身，然後是家庭，再進則可通往社會、國家、歷史文化等更廣大之生命空間。問題是當吾

人此“希望世界變好的心”入於現實之時，每易陷溺於現實層面，忘失了“一切現實的實踐根本

是為了成就更高理想價值”之義。故為人家長者須牢記“一切現實的實踐根本是為了成就更高理

想價值”之義，帶領家人努力做好現實活動，並且引導家人開展更高之理想價值、通往更廣大的

生命空間。 

 吾人今申明，一切家庭之實踐，皆為在現實世界中開闢理想之歷程。上文明吾人有希望世界

變好的心、家庭意識、返本意識、欲延展父母之愛與和諧之心、放下自利之心、公心、承擔使命

之心等眾多的主觀意識或心念，然後開出種種的家庭實踐。若吾人不明白“一切現實的實踐根本

是為了成就更高理想價值”之義，則每每容易於實踐中迷失真正的理想，而沉溺於現實目的之滿

足之歡愉，甚至會引致不同實踐之間的矛盾衝突。今明，此眾多的主觀意識或心念，均由吾人之

道德意識或性情所發出，故一切實踐均可以統攝在吾人之道德意識或性情之下，好像海納百川一

樣，共同成就吾人家庭之更高理想價值。因此作為家庭領袖的家長，就要懂得從家中各人的實踐

中，作種種的疏導、引導工夫，讓各人能堅守其“為了成就更高理想價值”的心，以使家人的一

切實踐可以得到統攝而不相妨礙，達至和諧。吾人要說明的是家庭其實就是把理想與現實打通的

地方，家庭中得到安頓，進一步就是通往社會、國家等，讓吾人可以面對紛亂的世界、繁雜的現

實之餘，更可堅守追求理想的心。家中之和諧氛圍，可以讓人調息與長養精神，得到安慰以後重

新上路，為理想而奮鬥。家長的使命不簡單，需要好好學習、鍛煉，提升自己。 

本文欲解決之問題有三： 

一、家庭精神能通往更廣大世界之內在根據是甚麼？ 

二、為人家長者所應有之內涵是甚麼？ 

三、現代家長當抱持甚麼精神去面對潮流思想之衝擊？ 

 

家庭和諧之意義與精神通往更廣大世界之根據  

 前文言及“家庭形式呈現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而純真的和諧”，當中“最直接”是

指不需要任何外在條件，而直接靠人本身的道德實踐；“最純真”是指一顆赤子之

心；而“和諧”之意，就是人與人之間精神上的互相交流、滲透與融合。夫妻之相

愛結合，就是此“和諧”的象徵，而家庭之建立則是夫妻之愛與和諧之客觀化呈

現。故兒女生命之誕生，其本質就是此愛與“和諧”之擴展及呈現。  

 前文也言及：   

“父母所建立的家是父母的相愛之客觀化呈現，象徵了人的生命根源。此根

源意義有兩重：  

一、人之生命存在從無到有的創造根源，此重意義之根源，乃超越於任何現

實上的經驗；  

    二、人之生命成長孕育的起點，此重根源則受諸多現實條件所影響，如父母的

性格、學養、經濟條件、生活環境等，乃至兒女之性格、心理質素、受教育的情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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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之生命成長孕育的起點，此重根源則受諸多現實條件所影響，如父母

的性格、學養、經濟條件、生活環境等，乃至兒女之性格、心理質素、

受教育的情況等。”  

今吾人進一步申明當中要義。此兩重意義，並非二分，而是一體。第一重是本，

第二重是末；第二重是根於第一重而呈現出來。雖云在第二重的意義當中，牽涉到

很多現實條件的影響，可是並不會動搖第一重創造根源的意義的。作為家長，必須

對一家人“本是同根生”之意深入體會。“同根生”，就是說明大家生命同源，個

人在還沒有出生之時，其生命的根源已經存在，即使是在虛空之中，此根源、同源

之狀態已經先在。同源，就是說明大家的生命本來是融合的、處於一種和諧的狀

態。故此和諧是吾一家人本然的狀態，這就是“本是同根生”的意義。因此基於吾

人之“返本意識”，吾等當欲與父母之精神融合，而因著父母的關係，此精神融合

之欲求亦會延展至兄弟姊妹。故和諧之境，乃一家人求與生命根源融合之精神展

現。由此推及，至終極處，則一切社會國家中人，乃至一切歷史上之所有人，均為

源自同一生命根源（宇宙之源，今不詳論），依據吾人之“返本意識”，吾人必欲

與社會、國家、歷史上的一切人之精神融合，此乃一大和諧。  

故家庭實為吾人生命空間、精神空間擴展的起點，讓人突破自我狹小的世界，並

且逐步開展美好的生命與理想世界。順此，吾人之生命空間、精神空間、和諧，可

通往親人、朋友、師長、社會、國家、歷史文化等等。因此，家庭著實是讓人的理

想生命與現實生命打通的一道門：一面可以通往理想生命的層次，聯繫到生命之根

源、和諧的境界，另一面則可以通往現實世界的層次，讓理想與現實打成一片。  

於現實層面，即使是同一家人，各人均有不同的性格、才能，乃至思想能力、局

限等，所以各人會有不同之生活實踐內容。不同之實踐內容，從表面看則不一定能

融合。然而吾人之道德理性或性情，必欲吾人之精神融合之理想能通達於現實。今

舉一例說明。例如，諸葛瑾為諸葛亮之兄，兩人分別盡忠於孫權及劉備，分屬吳國

與蜀國。兩國因為時勢關係，故時有所合作或對抗。即就他們兄弟二人所處之崗位

而言，二人可謂是各為其主而處於絕對的對立面。然而，他們卻可以一方面堅守盡

忠之志，一方面又不失兄弟之情。何也？一般我們會認為他們是能“公私分明”，

此固當然；然而更深的理由，是他們都很明白兄弟兩都是以“盡己之謂忠”為志，

故內心會發出一種“欲成全對方得順其心志而發揮生命、顯揚家聲”之精神，此精

神相互輝映，使兩人之實踐相成而不相妨礙，呈現出一種和諧之境。故家庭之情，

非為私情所困，實有其大情在，而為吾人擴展生命之基石，家人雖各有不同之現實

發展，但無礙大家之間的和諧展現以及各人所成就之理想方向。  

又吾人生活在現實世界之中，每每容易受到吾人現實心靈，如私欲、私利之心等

之影響，障礙吾人生命本然狀態之流露。如上文所提到曹丕與曹植的故事、又如古

今所常見之富有人家之兄弟爭產等事。即使家長在家庭實踐之中，亦會在不知不覺

之間有“權力欲”、“擁有欲”等私欲之產生。比方說，家長面對兒女時，可能會  



第四頁 

 

《學言》  聯絡電郵：pmtr.center@gmail.com 

不自覺地有一念“彼為吾所生，必須聽命於我、順從於我”，此實為一私念。為人

兒女者，亦每每容易以自己的角度去批判、要求父母，此等表現，實為在私欲影響

之下產生，致令自己與父母之間出現隔膜。父慈子孝之事，本不該在此等私欲之要

求下產生，否則便使父子之情失卻純粹之本質。兒女孝順父母，本為自然之事，其

理由在前文已述，今不贅，此處吾人只說明家長或有不覺之“彼為吾所生，必須聽

命於我、順從於我”之私念，此私念當於家長與兒女真誠互動之際，感受到對方之

至誠、深情、成長等之後，當會逐步生起一種對對方之“敬”，此“敬”乃“敬其

獨立人格之可貴”，由此當能慢慢從自我要求孩子的一念走出來，放下自我對孩子

的要求，並逐步化除“權力欲”、“擁有欲”等私欲，家長也能得以進一步成長。

而為人子女者，亦可以在父母的引導之下，對自身的返本意識、家庭意識、孝順之

情等日益加深體會。如此，則家庭的和諧之氛圍日隆。例如唐君毅先生少時遊學北

京，他的父親從鄉間來信，囑咐他代領稿費。但唐先生在回信中只道稿費已和朋友

們一起用掉了，他的父親看到回信後不但不責備，還稱讚唐先生“重友情、輕金

錢”。因為他深信兒子絕不會亂花金錢（及後得知唐先生當時的確是因為救濟朋友

之急才有此舉）。人是可以這樣“放下自我的標準，投入對方的心靈中，對對方有

最深、最真情的明白”，這完全是大家心靈深處的互相交織。這中間所看到的是父

親對兒子的信任與輕重，這正是父子精神融合的見證，和諧就在當中透現。此即為

吾人之道德理性或性情之要求，欲吾人於現實世界中，不同之實踐能得融通，相成

而不相妨礙之義。  

至於吾人仰視歷代祖宗，當會發現代代相傳，形成一種家庭實踐的文化智慧。吾

人雖或不察覺，然吾人之思想啟蒙，確實是從這種“代代相傳所形成的一種家庭實

踐的文化智慧”中得到開啟，正是“共飲長江水”。是故宗族承傳，在現實上，其

真實的根據非為血緣，而是這種思想的傳承與啟發。基於吾人之家庭意識、返本意

識，吾人必欲傳承此等“代代相傳所形成的一種家庭實踐的文化智慧”。順此推

及，此心志可以通往更廣大之歷史文化傳承之空間。若吾人真有此心志，則吾人當

深入代代相傳所形成的一種家庭實踐的文化智慧，乃至歷史文化之精神，然後回應

時代，以現代化精神續其慧命，此即為“返本開新”之意。  

因此，從生命根源之義、吾人家庭意識、返本意識、歷史文化意識之渴求，對和

諧之追求之精神必定會從家庭推及至更廣大之世界。  

 

家長之內涵  

上文言家長之“得其位，是有深刻的客觀上之根據，即家人‘希望組織之共同目

的能常為大家所持守之意識’”所使然，而主觀上，家長則有其應有之內涵。今吾

人申明家長之內涵如下：  

一、  對和諧之感受：從上一代中感受到最多最深之“和諧”，雖然可能經歷種種考

驗，但是對此“和諧”更能珍重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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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先祖之尊重：從成長之經歷中，對先祖種種訓誡與規矩之用心最了解，體會

到先祖之美善心意、無盡的對家族之關懷，生起無限的感恩與敬意。  

三、  承先啟後之精神：須對歷代先人之訓誡（乃至歷史文化智慧）掌握，深入明白

其背後之精神，然後對應現實、對應時代，以此歷代先人精神之本，來回應時

代。雖然形式上或會有變化，但是無改其精神智慧之本。  

四、  遠大胸懷之志向：對下一代的付出，非僅僅是為了自己或孩子，而是上承祖

宗，下開千秋萬世，橫及社會國家；當然，順此發展，即會達於歷史文化傳承

之抱負。  

五、  面對現實之意志：現實畢竟是現實，但家長當能在面對種種不同人事之時，能

因著前四點所述之感受、尊重、精神與志向，堅定己心，帶領家人護持家庭中

“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與純真之和諧”之目的。  

六、  轉化私欲之工夫：管治家庭，非關權力，非“私有化”兒女，而是讓兒女成

長，開發性情，讓兒女也能夠成為將來的家長。當中牽涉到學習放下自我、轉

化私欲之工夫。  

七、  認真實踐之決心：一切家庭活動都要認真做好，包括吃飯、祭祀、禮儀、經

濟、管治、規矩禮貌等，理想終究是在現實生活中落實的，而且這些家庭活動

本應為讓吾人成長的歷程，理應認真面對。理想與現實是打通的。  

八、  處人處事之智慧：面對家庭，並非單單是解決眼前的問題，家長處理各種人事

之時，需要考慮理想與現實層面，並且以理想層面、更高的價值為重。  

 

吾人舉一例以說明。歐陽修小時候父早亡，由於家貧，其母含辛茹苦地把其養

育。人於此時此刻，若基於私欲，當設法尋求安穩現實生活之機，甚至另覓他途。

然而修母卻緊記先夫之理想，以培養孩子成才為己任。故其常講述先夫之動人事

跡，顯發修父道德實踐之嚴謹，並勸勉修須以父為榜樣；另外，雖然缺錢買紙筆、

書本，但是無阻修母教育之心、小歐陽修學習之志，修母以荻草畫地寫字，教導修

讀書認字，修則認真受教，修母在在都是以成全先夫之志、培養孩子之德行為重。

基於母親之無私付出，歐陽修心中感受甚深，也報之以誠，非常用功的學習，終於

成才。雖然一家物資缺乏，吾人卻仍能在當中感受到母子之間的和諧以及兩顆心靈

的和應，而且這種和諧更遙契修父在天之靈。家長之內涵、夫婦之義，盡在當中。  

 

面對潮流文化的衝擊  

今天吾人在現代功利思想、實用思想等橫行的情況下，會更容易地勾起吾人之私

欲，障礙吾人“無私之情”之流露。如父母把孩子的成果拿來比較，以此來衡量他

們的好與壞，然而如果孩子所獲取的成果不理想，則孩子的障礙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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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如何支持孩子？孩子完全沒有付出的心嗎？即使孩子的成果很理想，但是孩子

會因為有好的成果而驕傲嗎？他自己能做好，但是他是否願意為別人付出……等，

孩子內心的問題，家長不一定懂，也不一定理會，那麼如何走進孩子的內心？家長

與孩子的精神如何相通起來？至於孩子方面，則有孩子喜歡以別人的家庭來與自己

的父母比較，看看父母的得與失，這樣孩子能對父母體諒嗎？有珍惜父母的付出

嗎？願意主動去支持父母嗎？這些問題的產生，就是在現代流行的功利思想、實用

思想等的推波助瀾之下，各人從自己自私的角度出發，令人沉在現實的層面，是故

很難對精神世界、更高的價值有很深的領會，結果就造成大家之間的距離，心與心

之間難以相通，談何和諧？本來在家庭之中，凝聚大家的就是“本是同根生”的精

神，可是現代人對此精神真的沒有深刻的領會。如此下去，不僅僅是家庭精神離

散，連社會國家精神也會分崩離析，吾人須有危機意識也。  

 但是吾人不需要絕望，雖云今人多對此“本是同根生”的精神沒有深刻的領會，

可是只要是人，則其心靈深處必定對“同根生”之義是有渴求的。此即為人家長者

所應當充分自覺本分的地方，拿出勇氣，立於“本是同根生”之精神、本於持守家

庭和諧之志，面對現實上的種種思想衝擊之洪流，在家庭中維持這種“人與人之間

最直接與純真之和諧”，凝聚家人，並且把這種理想通往現實，使理想與現實打

通。  

 作為家庭領導之家長可謂任重而道遠，蓋家庭在小處乃家庭成員成長的根據地，

在大處則為整個人類文化建立發展的基礎單位，故吾人在上文鼓勵家長“立志真誠

地學習鍛煉，責無旁貸地做好領導與管治”。  

 家長面對現實上的種種挑戰，記得念記祖輩們的奮鬥、見證與智慧，這些會成為

吾人的力量資源。謹以一詞與諸位共勉：  

 

 《定風波、山脈連綿山接山》、許志毅  

 前言：年前因《建立家庭文化》課程完結，特造此詞，歌頌中華家風文化悠久無

疆。亦謹以此詞紀念祖輩及父親之辛勞付出。  

 

 山脈連綿山接山，江流不斷轉千彎。  

 我輩難得清平樂，誰覺？前人辛苦后人閑。  

 祖訓家風常念記，盡己！族名揚顯錦衣還。  

 天賜我才必有用，奮勇！祖魂長照彩雲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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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你》  陳健恩  

 

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憎恨，永無止息。以巴衝突，戰火綿延不絕。  

一九六五年，阿拉伯國家竟然派出代表團，向一位猶太思想家致哀。  

他的名字是—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  

他認為「做猶太人」，應更強調「做猶太人」。作為猶太人，更應與阿拉

伯及其他人，建立起「相遇關係」。  

他 最 重 要 的 著 作 是 《 我 與 你 》 。 對 馬 丁 ． 布 伯 來 說 ， 不 是 「 我 思 故 我

在」，而是「我與你」的關係，故我在。  

人，只有兩種存在：「我—你」或「我—它」。  

平時我們會說：我感覺你，我知覺你，我想像你，我思想你。其實，這個

「你」已不是你，已把這個「你」當作了「它」。  

這樣，你將絕對不會構成「人生」。  

因為「它」只是一個對像（ object），而「你」，卻永遠不會是一種對像。  

即 使 加 上 了 所 謂 「 內 在 」 經 驗 ， 說 一 些 感 受 ； 「 神 秘 」 經 驗 ， 說 一 些意

義。這只造就「知識的堆砌」，你仍然以「它」來看待。  

我與它，構成「經驗世界」；我與你，則屬「關係世界」。  

凝視一對像，若視作一幅圖像，看成生物運動，歸為特殊類型，定為規律

表現，解作數量關係。「它」，仍然是一個「它」。  

仍需摒棄一切觀察，仍需拋棄任何知識。  

「你」，卻是真實的存在，與我休戚相關，如是同一，如是統一。  

單 獨 音 符 ， 成 不 了 旋 律 ； 單 獨 語 詞 ， 成 不 了 詩 句 ； 單 獨 自 我 ， 成 不 了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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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見表面上的不同。人生，將瓦解成碎片。  

在我與「它」，在經驗看，成為知識。  

在我與「你」，從關係看，都是一切。  

一切就如當下。  

 

馬丁．布伯稱為「相遇關係」。  

真實的人生，皆是相遇。  

相遇中的「我與你」，沒有任何概念系統、先天知識、夢幻想像、意圖目

的、欲念貪求、思考預見。這些是中介，都是阻隔。  

中介崩塌後，相遇始會出現。  

一個真實的人生。  

 

《我與你》  

 

 

＊＊＊＊＊＊＊＊＊＊＊＊＊＊＊＊＊  

注：馬丁．布伯是西方二十世紀，具影響力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反對現

代文明，只把人視作消費者，沒有人問你是誰，人只變成「它」，如物件般可

隨時被替換。要找回自己，人只可從關係中發現。  

或許，他們所尋覓的，就是「人倫關係」。  

 

 


